
聲   明   書

本公司謹檢具下列文件並確認照片均與實地之配置相符，如有虛偽不實或嗣後有擅予變更情事，由本公司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檢具文件：(請務必□勾選)

□1.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。

□2.平面配置圖（含標明營業處所必備之設備與位置）。

□3.現場照片(含建築外觀、公司入口、招牌及各項必具之設備)。

□4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若有，請務必填寫)

     此   致

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
聲明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

負責人：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